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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158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8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本次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2.8亿元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次委托理财购买情况可见公司已发布的公告（公告号：2023-039），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近日公司已

办理完成赎回手续，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账户。

本次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起息日

产品期限

（天）

本次赎回

（万元）

本次收益

（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200

1.4% -4.

3001%

2023年4

月26日

92 2200 7.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300 1.4%-4.3% 91 2300 24.66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23-036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3年5月31日通过决议，同意本公

司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时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根据本公司资金需求，适时一次或分

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等值6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高级美元债

及永续美元债等境内外融资工具。

本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债券” ） 的发

行。发行金额为20亿元人民币，期限60天，票面利率2.00%。本期债券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用

于偿还本公司及所属公司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chinamoney.

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46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48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第八

号—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深圳市金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计划，现对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限制行权期间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期权已于2023年7月6日进入第一个行权期（期权代码：1000000182），行权有效期为2023

年7月6日至2024年7月5日，目前处于自主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间为2023年7月30日至2023年8月28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限制行权。

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23-073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3年7月26日、2023年7月2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3年7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

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以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23-0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163条和第167条的规定，经任德奇董事长提议，本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本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关于召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和文件。 表

决截止日为2023年7月27日。 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16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6名。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批准了本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同意按照监管规定予以公开

披露。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47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增资的情况概述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鹅股份” ）于2023年7月18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新疆天鹅现代农

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鹅” ）增资8,6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

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1）。

本次增资完成后，新疆天鹅注册资本由1,400万元增加至10,0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公司对新疆天鹅的增资已经实缴到位，且新疆天鹅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560528233W

成立日期 2010-09-16

住所 新疆五家渠北工业园区和顺路以北、人民路以西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占涛

经营范围

机械化农业装备、环保专用设备及棉花干燥热风炉（燃煤型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安装、调试、维修；配件的生产、销售及产品技术服务；农产品（粮油除外）、钢材、五

金、电器、机电、橡胶制品的销售；物流配送，仓储，房屋租赁，包装服务；一般货物与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410

证券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23-46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7月27日（星期四）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2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27日9:15至2023年7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B座822�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安丰收

6.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名，代表股份931,

117,9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1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23名，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971％。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非独立董事安丰收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096,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 44,

343,808股。

表决结果：安丰收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非独立董事徐永明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356,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44,

603,805股。

表决结果：徐永明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非独立董事张旭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234,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 44,

481,779股。

表决结果：张旭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非独立董事付月朋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356,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 44,

603,768股。

表决结果：付月朋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独立董事哈刚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356,5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44,

603,508股。

表决结果：哈刚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独立董事王英明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356,4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44,

603,477股。

表决结果：王英明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独立董事袁知柱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494,4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44,

741,466股。

表决结果：袁知柱先生当选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十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非职工代表监事由海燕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356,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 44,

603,407股。

表决结果：由海燕先生当选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非职工代表监事王亚良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356,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 44,

603,377股。

表决结果：王亚良先生当选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3� �非职工代表监事鲁忠先生

获得同意总票数930,494,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其中中小股东同意票数为 44,

741,478股。

表决结果：鲁忠先生当选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指派冯宁、黄潇然律师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并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

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3年7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23-47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3年7月27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其中董事安丰收、董事徐永明、董事付月朋现场参会，董事张旭、

独立董事哈刚、独立董事王英明、独立董事袁知柱视频参会。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安丰收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安丰收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一）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主任委员：安丰收

委 员：徐永明 张旭 付月朋

（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主任委员：袁知柱

委 员：王英明 徐永明

（三）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英明

委 员：哈 刚 袁知柱 安丰收 付月朋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哈 刚

委 员：王英明 袁知柱 安丰收 付月朋

（五）预算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永明

委 员：张旭 付月朋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徐永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成明先生、刘晓春先生、于春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秦琴女士为公司总会计

师，聘任张天右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林晓琳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崔亚波女士为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三年，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7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1.安丰收先生：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职称。 曾任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控和信息管理总部总经理，中国海外经济合作

总公司调研经理，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现任通用技术集团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2.徐永明先生：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沈阳菲迪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

通用技术集团沈阳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徐永明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3.刘成明先生：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委

书记，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力资源部部长、总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 现任沈阳一品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刘成明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4.刘晓春先生：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OEM管理总监

兼任中捷钻镗床厂总经理，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晓春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5.于春明先生：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服务事

业部技术总监，上海优尼斯工业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阳优尼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

记、总经理。 现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春明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6.秦琴女士：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核算部部

长，行业事业部财务总监。 现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秦琴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7.张天右先生：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会计硕士。 曾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主轴分公司财务部部长，沈阳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部长。 现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天右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8.林晓琳女士：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上市

业务室室主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办公室副主任。

林晓琳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9.崔亚波女士：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辽宁省高端会计人

才。 曾任沈机股份财务和资本部党支部书记、副部长。 现任审计和法律部副部长。

崔亚波女士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 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管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23-48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2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传达至各位监

事。

2.本次监事会于2023年7月27日以现场结合视频形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其中监事鲁忠、职工监事张永、职工监事桑会庆现场参会；监事

由海燕、监事王亚良以视频形式参会。

4.本次会议由由海燕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由海燕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沈阳机床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由海燕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 件

由海燕先生简历

由海燕先生：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高级政工师。 曾任齐二机床董事长、党委书记；

哈量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哈量集团总经理。 现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派驻二级公司专

职董监事，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监事，齐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沈

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23-06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日下午4点30分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23年7月21日以电话、 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由公司董事林志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志强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林科闯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由如下人员组成：

1、选举林志强先生、林科闯先生、林志东先生、康俊勇先生及木志荣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并选举

林志强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2、选举康俊勇先生、黄兴孪先生、蔡文必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并选举康俊勇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主任。

3、选举木志荣先生、康俊勇先生、林志强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并选举木志荣先生担任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4、选举黄兴孪先生、木志荣先生、林志东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并选举黄兴孪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续聘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决定续聘林科闯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聘任和续聘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蔡文必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施毓灿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林志

东先生、林海先生、张中英先生、徐宸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黄智俊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个人简历附

后）。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随着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韦大曼先生和副总经理张家宏先生届满离任。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韦大曼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44,579股，张家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5,100股，均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韦大曼先生、张家宏先生届满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的规定。

韦大曼先生、张家宏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和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

对其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审议通过续聘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决定续聘李雪炭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附：个人简历

1、林科闯，男，1976年出生，教授级高工。 曾任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会董事。 现任职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三安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三

安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安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北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经理，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上海三安领翔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厦门三安气体有限公司、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

门骐俊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蔡文必，男，中共党员，1979年出生，教授级高工，福州大学电子器件与技术学士学位，福建省级高层次人

才(A类)、厦门市创新人才、厦门市领军人才。 曾任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研发中心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中心总经理。 现任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兼总

经理，泉州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三安日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

3、林志东，男，1982年出生，硕士，福建省级高层次人才（A类）。 曾担任安徽省淮南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厦

门市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曾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事业部总经理、日芯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监事。现任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湖南三安半

导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4、黄智俊，男，1953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经济师。曾任职于三明钢铁厂，曾任福建三安钢铁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5、施毓灿，男，1964年出生，硕士。 曾担任中国光电协会理事、香港贸易发展局电子电器委员会顾问、香港科

学园创业园导师、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惠州市政协委员。曾任香港乐庭实业有限公司、香港元晖光电

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华刚光电有限公司、香港科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科锐有限公司亚太副总裁、顾问，

惠州科锐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上海沃孚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6、林海，男，1965年出生，硕士。 曾任国贸集团特区保税品公司业务、厦门象屿劲泰行有限公司业务主办，厦

门鑫鼎盛证券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研究员，厦门宝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科长，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厦门市三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福建省两岸照明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首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鄂州市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兼LED事业群销售部总经理。

7、张中英，男，1970年出生，电机博士。 教授级高工，厦门创新人才，福建省级高层次人才（A类）。 曾任华上

光电研发专案经理、力旭光电生产技术部协理、晶元光电外延中心主任兼副厂长、博灏投资顾问公司III-V族半

导体市场研究员、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三安光电氮化镓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8、徐宸科，男，1972年出生，博士。 曾任台湾晶元光电磊晶部门高级工程师、课长，制程工程部副理、经理、处

长，制程群协理，安徽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厦门市芯颖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本公司副

总经理、特种应用事业部总经理。

9、李雪炭，男，1975年出生，本科，曾任职于天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证券部和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兼任湖北三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23-065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7月27日下午4点50分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23年7月21日以电话、 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

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方崇品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方崇品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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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安光电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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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17,109,0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44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林志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16,674,420 99.9820 394,200 0.0163 40,400 0.0017

2、 议案名称：审议《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3,564,404 99.0259 23,544,515 0.9740 101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3.01 选举林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93,893,268 99.0395 是

3.02 选举林科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94,511,800 99.0651 是

3.03 选举林志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76,595,822 98.3238 是

3.04 选举穆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94,022,700 99.0448 是

3.05 选举蔡文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394,341,810 99.0580 是

4、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

例（%）

是

否

当

选

4.01 选举黄兴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93,427,245 99.0202 是

4.02 选举康俊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84,359,987 98.6451 是

4.03 选举木志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94,481,316 99.0638 是

5、 关于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5.01 选举方崇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390,279,301 98.8900 是

5.02 选举彭雪妮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394,576,617 99.067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644,954,420 99.9326 394,200 0.0610 40,400 0.0064

2

审议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

621,844,404 96.3518 23,544,515 3.6481 101 0.0001

3.01

选举林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44,250,174 99.8235

3.02

选举林科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44,868,706 99.9193

3.03

选举林志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26,952,728 97.1433

3.04

选举穆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644,379,606 99.8435

3.05

选举蔡文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44,698,716 99.8930

4.01

选举黄兴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43,784,151 99.7513

4.02

选举康俊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34,716,893 98.3464

4.03

选举木志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644,838,222 99.9146

5.01

选举方崇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640,636,207 99.2635

5.02

选举彭雪妮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644,933,523 99.9294

三、 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答邦彪、邹佳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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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

完成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泰投资” ）持有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127,892,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51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1、 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披露了 《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3）。 京泰投资因其经营发展及资金需求，拟于2023年7月17日至2024年1月17日之间，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90,00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4514%，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2、公司于2023年7月26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3-038）。京泰投资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84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915%，减持后京

泰投资持有公司121,05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597%。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数量已过半。

3、公司于近日收到京泰投资《关于华远地产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7月25日，本次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期间京泰投资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59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514%；

本次减持完成后京泰投资持有公司117,30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京泰投资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京泰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27,892,600 5.4513% 其他方式取得：127,892,600股

注：公司于2008年8月实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暨股权分置改革，由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原名

称）重大资产出售暨定向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北京华远” ）。 京

泰投资作为原北京华远股东，在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变更为本公司股东，在经过多年利润分配送股、减持以及

2016年度参与公司配股后，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27,892,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京泰投

资

10,590,000 0.4514%

2023/7/20

～2023/7/25

集中竞

价交易

1.63－

1.88

18,626,800 已完成 117,302,600 4.999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23-04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

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的股东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泰投资”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京泰投资持有公司117,30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7月25日收到京泰投资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京泰投资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自

2023年7月20日至2023年7月25日期间，京泰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59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51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京泰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从127,892,600股减少至117,30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从5.4513%减少至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002264810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2号楼1至14层101内11层1101室

法定代表人 杨治昌

注册资本 6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4月20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仓储、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累计减少，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京泰投资

2023年7月20至2023年7月21

日（已披露）

集中竞价 1.63-1.79 6,840,000 0.2915

2023年7月24日至2023年7月

25日（本次权益变动期间）

集中竞价 1.73-1.88 3,750,000 0.1598

合计

2023年7月20至2023年7月25

日

集中竞价 1.63-1.88 10,590,000 0.4514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京泰投资 127,892,600 5.4513 117,302,600 4.9999

二、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是股东根据其经营发展及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 本次权益变动后，京泰投资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前次披露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若后

续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三、备查文件

京泰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8日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远地产

股票代码：60074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2号楼1至14层101内11层1101室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报告书签署日期：2023年7月2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15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远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地产”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远地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释义如下: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华远地产 指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京泰投资 指 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 指

2023年7月17日至2024年1月17日之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10,590,00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4514%，

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详见2023年6月22日披露的

《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23-033。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以来， 京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华远地产非限售流通股股份10,590,000股，占

华远地产总股本的0.451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002264810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2号楼1至14层101内11层1101室

法定代表人 杨治昌

注册资本 6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年4月20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仓储、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

2、主要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京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1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

留权

张玉庄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杨治昌 男 经理、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常玲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京泰投资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的经营发展和资金需求而作出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意向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京泰投资在未来12个月内拟继续减持上市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京泰投资持有华远地产117,302,600股， 占华远地产总股本的

4.9999%，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自华远地产披露《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3）以来至2023年

7月25日期间， 京泰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华远地产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90,000股，占华远地产总股本的0.4514%；减持后京泰投资持有华远地产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7,302,600

股，占华远地产总股本的4.9999%。 减持计划实施以来的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京泰投资

2023年7月20至2023年7月21

日（已披露）

集中竞价 1.63-1.79 6,840,000 0.2915

2023年7月24日至2023年7月

25日（本次权益变动期间）

集中竞价 1.73-1.88 3,750,000 0.1598

合计

2023年7月20至2023年7月25

日

集中竞价 1.63-1.88 10,590,000 0.4514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京泰投资 127,892,600 5.4513 117,302,600 4.9999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京泰投资持有的华远地产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的情况。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卖其所持有的华

远地产股份情况如下：

月份 种类

买入 卖出

数量

（股）

价格区间

（元）

数量（股） 价格区间（元）

2023年1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

2023年2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

2023年3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

2023年4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

2023年5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

2023年6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

2023年7月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10,590,000 1.63-1.88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

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案地点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第八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治昌

日期：2023年7月25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11号华远企业中

心11号楼

股票简称 华远地产 股票代码 60074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59号院2号楼1至

14层101内11层1101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27,892,600股

持股比例：5.451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10,590,000股 变动比例：0.4514%

变动后持股数量：117,302,6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北控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治昌

日期：2023年7月25日


